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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重庆市渝中区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措施（2019—2022年）的通知
渝中府办〔2019〕31号

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有关单位：
《重庆市渝中区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措施（2019—2022年）》已经区政府第九十三次常务会议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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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政策措施（2019—2022年）

为践行新发展理念，鼓励绿色出行，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应用市场，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措施（2018—2022年）的通知》（渝府办发〔2018〕184号）文件要求，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一）加快公用快充设施建设。按照相对靠近重点停靠区域和充电便捷高效的原则建设公用快充设施。到2022年，全区建成公用快充桩超过400个，公用快充桩单枪功率不低于60千瓦。其中，到2020年，全区建成公用快充桩超过200个，具体建设区域及标准为：火车站、公交及公路客运站场、驻车换乘（P+R）、公园、文体场馆、独立停车场（库）等，以上区域停车位数量在500个及以上的公用快充桩建成数不低于50个，在500个以下的公用快充桩建成数不低于停车位数量的10%；全区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等区域建成公用快充桩50个以上，以上区域停车位数量在50个及以上的公用快充桩建成数不低于5个，在50个以下的公用快充桩建成数不低于停车位数量的10%。（责任单位：区经信委、区住建委、区城管局、区交通局、区文旅委、区国资委，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
（二）加快新建建筑充电设施建设。新建居住建筑配建停车场（库），应全部具备充电设施安装条件（预埋电力管线和预留电力容量，下同），建成充电设施的公共停车位比例不低于30%；新建办公类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库），具备充电设施安装条件的比例不低于50%，建成充电设施的停车位比例不低于30%；新建其他建筑配建停车场（库）及独立用地建设停车场，具备充电设施安装条件的比例不低于30%，建成充电设施的停车位比例不低于10%。充电设施安装条件预留和建成情况应纳入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整体工程验收，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对充电设施设置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审核。（责任单位：区经信委、区住建委，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
（三）加快现有停车场（库）充电设施建设。到2020年，区级机关及其所属公共机构的内部停车位建成充电设施比例不低于停车位总数的20%，其他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不低于10%。社会企业、居民区业主委员会应积极参与充电设施建设或提供便利。（责任单位：区经信委、区住建委、区城管局、区国资委、区机关事务局，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
（四）充电设施相关建设要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积极贯彻落实全市《主城区公用快充设施布点规划》，按照全市最新《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建设技术规范》，充分运用信用渝中等平台，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对拒不配合或阻挠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物业服务企业，扣减相关企业和负责人的信用信息评分。协调电力企业加强配网建设与改造，为充电设施提供匹配的配电容量。（责任单位：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经信委、区发改委、区住建委、区城管局，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
二、优化使用环境 
（五）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费执行政府指导价，上限为0.4元/千瓦时。居民住宅小区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中的合表用户电价，逐步推行居民分时电价。（责任单位：区发改委）
（六）对使用新能源专用号牌且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4.5吨的渝籍牌照载货汽车发放主城区货车通行证。对纳入城市配送体系或者更新替换传统能源的且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3.5吨的新能源货车，发放绿色通行证。（责任单位：区公安分局）
（七）每日20时至次日8时，新能源汽车在市政道路的路内停车位停放免收停车费。新能源汽车在火车站、公交及公路客运站场、驻车换乘（P+R）、公园、文体场馆等配建的收费停车场（库）和特级公共停车场停放首小时免停车费。（责任单位：区城管局、区发改委，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
（八）对占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位的其他车辆，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依法处理。（责任单位：区公安分局、区城管局）
（九）执行全市关于给予新能源汽车运营企业每车每年50元的车联网通讯流量费补助的政策措施。（责任单位：区经信委、区财政局）
三、推动公共领域率先应用 
（十）区级单位通过政府集中采购新增和更换车辆中新能源汽车占比不低于50%，新增和更换机要通信车、相对固定线路的执法执勤车、通勤车原则上使用新能源汽车。（责任单位：区机关事务局、区国资委、区财政局，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
（十一）新增和更换公交车、出租车要加快提高使用新能源汽车的比例；新增和更换市政环卫车、市政工程车、邮政快递车，原则上使用新能源汽车。积极争取全市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对以上车辆给予补贴。（责任单位：区机关事务局、区交通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城管局、区财政局）
（十二）在符合有关法规要求的前提下，新增和更换网络预约出租车、分时租赁用车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责任单位：区交通局、区财政局）
（十三） 逐步提高新增和更换驾驶培训车、驾驶考试车使用新能源汽车比例。（责任单位：区公安分局、区交通局）
（十四）积极创建新能源汽车替换传统燃料汽车示范工程区，争取全市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支持和奖励。（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局、区财政局，各管委会、街道办事处）
四、加强考核评估 
（十五）将支持鼓励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纳入区政府督查范围，由区政府办、区经信委牵头每年进行督促检查，检查结果向区政府报告。（责任单位：区政府办、区经信委）
（十六） 每年对接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成效评估，对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企业授予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示范单位称号。对给予新能源汽车停车费减免优惠的各类停车场（库）颁发“绿色停车场”标志。（责任单位：区经信委、区发改委、区科技局、区公安分局、区财政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城管局、区交通局、区市场监管局）
五、附则
以上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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